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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近日修订发布了《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国能发监管规〔2021〕60号）、

《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国能发监管规〔2021〕61号）（以下简称《规定》《办

法》），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负责同志接受采访，回答记者提问。

问：《规定》《办法》修订的背景是什么？

答：2006年《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规定》（电监市场〔2006〕42号）、《并网发电厂辅助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电监市场〔2006〕43号）印发后，各区域在此基础上制定“两个细

则”，有效地规范了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有关精神，2017年我局印发《完善电力辅助服务

补偿（市场）机制工作方案》，截至2020年底，全国除西藏外，6个区域电网和30个省级电

网启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实现各区域、省级辅助服务市场全面覆盖，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力

辅助服务市场体系基本建立，与电力中长期市场有效衔接、协同运行。在各方努力下，电力

辅助服务市场切实发挥电力系统“调节器”作用，有效提升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显著增加

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今年，预计全国范围内增加系统调峰能力9000万千瓦，相当于90座

百万千瓦级抽水蓄能电站，为清洁能源增加发电空间近800亿千瓦时，减少近1亿吨二氧化

碳排放。

近年来，我国电力行业电源结构、网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电力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清洁能

源发展迅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面临新的挑战。系统运行管理的复杂性不断提高，对辅助服

务的需求量显著增加，现有辅助服务品种需进一步适应系统运行需要；仅通过发电侧单边承

担整个系统辅助服务成本，已无法承载系统大量接入可再生能源产生的需求；跨省跨区交易

电量规模日益扩大，省间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和费用分担原则有待完善；新型储能、电动汽车

充电网络等新产业新业态也亟须市场化机制引导推动发展。

javascript:void(0);


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的意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相关

重要文件，明确要求完善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衔接机制，大力提升电力系

统综合调节能力，加快现役机组灵活性改造，引导自备电厂、传统高载能工业负荷、工商业

可中断负荷、电动汽车充电网络、虚拟电厂等参与系统调节，培育发展川渝一体化电力辅助

服务市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指出，要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

系，推进适应能源结构转型的电力市场机制建设，推动形成多元竞争的电力市场格局，发挥

电力市场对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支撑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

峰碳中和，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

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规范电力系统并网运行和辅助服务管理，

深化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建设，国家能源局及时修订《规定》《办法》，以辅助服务市场

为抓手推动网源荷储共同发力，切实发挥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对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支撑作

用。

问：《规定》《办法》修订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答：本次《规定》《办法》的修订主要体现在四个“新”。

一是扩大电力辅助服务新主体。在原文件主要针对传统发电厂的基础上，为满足新型电力系

统的建设运行需要，将《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规定》更名为《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将

《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更名为《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为适应新型电力

系统主体多元、源网荷储良性互动的特征，新增了对新能源、新型储能、负荷侧并网主体等

并网技术指导及管理要求。按照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有关要求，扩大了辅

助服务提供主体范围，通过市场机制充分挖掘供需两侧的灵活调节能力，更加适应新型电力

系统需求，促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推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二是丰富电力辅助服务新品种。为适应高比例新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设备接入系统的需

要，平抑新能源间隙性、波动性对电力系统运行带来的扰动影响，新增了转动惯量、爬坡、

稳定切机、稳定切负荷等辅助服务品种，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消纳，提升电力系统可靠性和电

能质量，更好地保障能源安全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三是完善用户分担共享新机制。深入贯彻落实中发〔2015〕9号文等中央文件精神，按照

“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进一步完善辅助服务考核补偿机制，明确跨省跨区发电机组参与

辅助服务的责任义务、参与方式和补偿分摊原则，建立用户参与的分担共享机制。将以往仅

可向下调节的用户可中断负荷，拓展到“能上能下”的用户可调节负荷，用户可结合自身负荷

特性，承担必要的辅助服务费用或按照贡献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通过市场机制提升需求侧

调节能力。



　

四是健全市场形成价格新机制。在现阶段以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化交易为主的基础上，持续推

动调频、备用、转动惯量、爬坡等品种以市场竞争方式确定辅助服务提供主体，形成交易价

格，降低系统辅助服务成本，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问：《规定》主要修订内容有哪些？

答：《规定》共6章32条，重点对包括新能源在内的发电侧并网主体、新型储能、用户可调

节负荷等并网管理内容进行了修订完善。

一是进一步明确适用范围。结合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需求，扩展

了《规定》的适用范围，明确本规定适用于省级及以上电力调度机构直接调度的发电侧并网

主体和新型储能，负荷侧并网主体和省级以下电力调度机构调度管辖范围内的并网主体，视

其对电力系统运行的影响参照执行。

二是进一步规范运行管理。根据电力市场建设实际，增加并网主体应执行市场出清的运行方

式和发电调度计划曲线；进一步明确发电侧并网主体调频调压能力和具体指标；强调对非计

划停运/脱网等进行考核；提出黑启动电源必须及时可靠地执行黑启动预案等相关规定；新

增明确二次调频、调压、新能源场站、新型储能和用户侧可调节负荷的技术指导和管理内

容。

三是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明确了能源监管机构、电网企业、电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

在各地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的修订和实施等方面的职责。在信息披露方面，根据广大市场

主体对信息公开的需求，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按职责分工向所有市场主体披露

相关考核和返还结果。在监督管理方面，明确了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对辖区内电力并网运行

行为进行监管、协调和调解，并可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对电力调度机构和电力交易机构的执行

情况进行评估和监管。

问：《办法》主要修订内容有哪些？

答：《办法》共9章40条，重点对辅助服务提供主体、交易品种分类、电力用户分担共享机

制、跨省跨区辅助服务机制等进行了补充深化。

一是进一步扩大了辅助服务提供主体。按照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有关要

求，将提供辅助服务主体范围由发电厂扩大到包括新型储能、自备电厂、传统高载能工业负

荷、工商业可中断负荷、电动汽车充电网络、聚合商、虚拟电厂等主体，促进挖掘供需两侧

的灵活调节能力，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二是进一步规范辅助服务分类和品种。对电力辅助服务进行重新分类，分为有功平衡服务、

无功平衡服务和事故应急及恢复服务，其中有功平衡服务包括调频、调峰、备用、转动惯

量、爬坡等电力辅助服务，事故应急及恢复服务包括稳定切机服务、稳定切负荷服务和黑启

动服务。考虑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需求，此次新增引入转动惯量、爬坡、稳定切机服

务、稳定切负荷服务等辅助服务新品种。

三是进一步明确补偿方式与分摊机制。强调按照“谁提供、谁获利；谁受益、谁承担”的原

则，确定补偿方式和分摊机制。明确了各类电力辅助服务品种的补偿机制，其中固定补偿方

式确定补偿标准时应综合考虑电力辅助服务成本、性能表现及合理收益等因素，按“补偿成

本、合理收益”的原则确定补偿力度；市场化补偿形成机制应遵循考虑电力辅助服务成本、

合理确定价格区间、通过市场化竞争形成价格的原则。在分摊方面，强调为电力系统运行整

体服务的电力辅助服务，补偿费用由发电企业、市场化电力用户等所有并网主体共同分摊，

逐步将非市场化电力用户纳入补偿费用分摊范围。原则上，为特定发电侧并网主体服务的电

力辅助服务，补偿费用由相关发电侧并网主体分摊。为特定电力用户服务的电力辅助服务，

补偿费用由相关电力用户分摊。

四是逐步建立电力用户参与辅助服务分担共享机制。根据不同类型电力用户的用电特性，因

地制宜制定分担标准。电力用户可通过独立或委托代理两种方式参与电力辅助服务，其费用

分摊可采取直接承担或经发电企业间接承担两种方式。在电费账单中单独列支电力辅助服务

费用。对于不具备提供调节能力或调节能力不足的电力用户、聚合商、虚拟电厂应按用电类

型、电压等级等方式参与分摊电力辅助服务费用，或通过购买电力辅助服务来承担电力辅助

服务责任。

五是健全跨省跨区电力辅助服务机制。考虑跨省跨区送电规模日益增长，明确跨省跨区送电

配套电源机组均应按照本办法纳入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原则上根据调度关系在送端或受端电

网参与电力辅助服务，不重复参与送、受两端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强调为保障跨省跨区送电

稳定运行提供电力辅助服务的发电机组，应当获得相应的电力辅助服务补偿。

六是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明确能源监管机构、电网企业、电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在

各地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和市场交易规则的修订、实施等方面的职责，以及与现货市

场的衔接。在信息披露方面，根据广大市场主体对信息公开的需求，明确信息披露的原则、

内容、信息公示流程和相关方职责，要求电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按职责分工向所有市

场主体披露相关考核和补偿结果。

问：电力辅助服务价格将如何制定？

答：根据国家能源局“三定”方案规定，国家能源局负责拟订颁布电力辅助服务价格，监督检

查各项辅助服务收费标准。据初步统计，现阶段包括调峰在内的辅助服务费用约占全社会总

电费的1.5%。根据国际经验，电力辅助服务费用一般在全社会总电费的3%以上，该比例随



着新能源大规模接入还将不断增加。电力辅助服务的补偿和分摊费用可以由固定补偿和市场

化形成两种方式，此前我们也在多项政策文件中明确辅助服务费用包含在用户用电价格中，

并在交易电价中单独列支。初步考虑，可由各派出机构结合各地实际，确定具体的辅助服务

品种和价格标准，报国家能源局后执行。

问：下一步如何推动各地有效落实《办法》《规定》？

答：原版印发距今已15年，这次修订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有关精神的有效举措，也符合广大市场主体的实际需求。我们通过几轮征求意见，各地相关

部门、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和调度交易机构对文件出台已有充分预期，希望尽快出台为各地

推进市场建设提供依据。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南方区域调频市场、华东区域备用市场等区域

辅助服务市场已相继启动，《川渝一体化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试行）》也已于

不久前正式印发。

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指导派出机构尽快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制修订各地现行管理实施细则

和市场交易规则，确保政策落实落细落地。

一是国家能源局各区域监管局将根据《办法》《规定》，按照公开、透明、经济的原则，商

相关省监管办、电网企业、并网主体组织修订本区域管理实施细则和市场交易规则，报国家

能源局备案后施行。实施细则和市场交易规则中应明确提供并网主体的具体范围、性能指标

（参数）、辅助服务品种、需求确定原则、市场出清机制、补偿分摊标准、信息披露细则等

内容。

二是各省监管办要在本区域实施细则和市场交易规则的基础上，结合各省（区）实际情况约

定不同考核、补偿标准或价格机制，修订辖区内实施细则和市场交易规则，保持实施细则和

市场交易规则在区域内的基本统一和相互协调，这也是落实中央深改委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电力市场体系的重要举措。

同时，也请各有关方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这项工作，规范电力并网运行和辅助服务管理，进

一步发挥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在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和能源高质量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